
闽榕环罚〔2020〕199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50104729699776E
地址：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红江路2号金山工业集中区浦上工业区B区47号楼
法定代表人：高锦铭

    一、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

我局执法人员于2020年7月21日对你公司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公司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

该公司废旧油墨桶、印刷废纸等危险废物未集中存放至特定储存场所内，现场未设有危险废物标识。

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有：

1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显示当事人及相关情况；

2、2020年7月21日执法人员制作的《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》、《调查询问笔录》、执法人员拍摄的现场检查照片显示当事人的违法事实；

执法人员执法证显示执法人员的执法资格。
你公司的以上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（2016年修订）》第五十二条“ 对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、场所，必须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”之规定。

我局于2020年10月9日以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（榕（仓）环罚告【2020】9号）告知你公司陈述申辩权利及时限，你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意见，现规定期限已过。
行政处罚的依据、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（2016年修订）》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“违反本法有关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限期改正，处以罚款:（一）不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；”和第二款“有前款第一项、第二项、第七项、第八项、第九项、第十项、第十一项、第十二项、第十三项行为之一的，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前款第三项、第五项、第六项行为之一的，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前款第四项行为的，限期缴纳，逾期不缴纳的，处应缴纳危险废物排污费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。”之规定和《福州市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》FZ01HB-CF-0117的标准（违法程度：一般。违法情节：第一次违法行为的。处罚裁量标准：处2万元罚款）。我局决定对你公司做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处以人民币贰万元整罚款。

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缴至指定银行和账号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我局可以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％加处罚款。
开户行：福州工行南门支行 

户名：待报解行政罚款收入-福州市仓山生态环境局
账号：1402025111200533536

三、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
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福建省生态环境厅或者福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  福州市生态环境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0月20日

福州市生态环境局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0月20日印发


